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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《2 0 1 9 年司法人員 (延展退休年齡 )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(a) 謹請確認，按不可享有《退休金利益 ( 司法人員 )條例》

(第 4 0 1 章 )所指的退休金利益的條款聘用的法官及司法人

員的延展退休年齡安排，是否將會等同於按可享有退休金

的條款而受聘任職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在條例草案中的相關

安排。如兩者並不等同，請澄清當中細節和相關安排存在

差異的原因。  
 
 正如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解釋，現時的立法工作對法

官及司法人員的適用範圍有所不同；而對按可享退休金或合約

條款受聘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建議安排亦有所不同。細節詳述

如下－  
 
法官  
 
2 .  就終審法院、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的法官而言，規管相關

法院的條例 (即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 (第 4 8 4 章 )、《高等法

院條例》 (第 4 章 )及《區域法院條例》 (第 3 3 6 章 ) )已各自訂明

相關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。因此，就區域法院及以上級別的法

官而言，不論他們是按可享退休金或合約條款受聘，有關的法

定退休年齡也適用。  
 
3 .  此外，終審法院、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的法官均設有任期

保障。法官須提供承諾書，在離開司法機構後不會重投私人執

業行列。司法機構認為此舉等同已承諾會聘用有關法官至其正

常退休年齡為止。  
 

4 .  由於現時的法例修訂工作旨在延長各條法例下法官及司法

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，因此建議的修訂將適用於終審法院、高

等法院及區域法院的所有現職法官。簡而言之，不論現職法官

有否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服務期，他們均會獲邀選擇轉至新退休

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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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基於上述背景，法官若選擇轉至新退休安排，或在條例草

案生效後才加入司法機構，均會受新退休安排規限；而對於受

新安排規限的法官而言，是次立法修訂工作中的所有有關建

議，例如提高法定退休年齡，相應提高提早退休年齡、引入酌

情提早退休安排等，均會按情況適用於他們。  
 
6 .  至於按合約條款受聘的法官，他們的情況與上述可享退休

金的法官相似。換句話說，他們若選擇新退休安排，或在條例

草案生效後才加入司法機構，均會受新退休安排規限。對於該

些受新安排規限的法官而言，他們的合約將獲延長至他們新的

法定退休年齡。此外，若他們轉為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用

時，他們的選擇 (不論是新安排或現行安排 )將會繼續有效 (請參

看第 4 0 1 章新訂第 5 A 條 )。  
 
司法人員  
 
7 .  在司法人員方面，相關法院的法例未有具體說明其法定退

休年齡。反之，其退休年齡只在第 4 0 1 章下訂明，因此其退休

年齡與退休金利益掛鈎。換言之，有關法例只涵蓋有可供計算

退休金服務期的司法人員。故此，是次法例修訂的適用範圍也

一樣。  
 
8 .  此外，司法人員無須就離開司法機構後不再重投私人執業

行列提供承諾書，而他們亦沒有任期保障。  
 
9 .  為此，只有在條例草案生效時有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服務期

的現職司法人員才會獲邀作出選擇。這些司法人員若選擇新退

休安排，或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才加入司法機構，均會受新退休

安排規限；而對於受新安排規限的司法人員而言，是次立法修

訂工作中的所有有關建議，例如提高法定退休年齡，引入提早

退休年齡等，均會按情況適用於他們。  
 
1 0 .  雖然沒有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服務期的司法人員不會獲邀作

出選擇，但若司法機構向他們提出續約，一般會以新的法定退

休年齡為年齡上限。若他們在條例草案生效後轉為按可享退休

金條款受聘，他們將根據第 4 0 1 章自動受新退休安排規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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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憑藉條例草案所建議《區域法院條例》 (第 3 3 6 章 )新訂第

1 1 A ( 2 A )條，沒有選擇轉至條例草案所訂新退休年齡 (延
展 ) 安排 ( “ 延展安排 ” ) 的區域法院法官，將不獲納入第

3 3 6 章經修訂的第 1 1 A ( 3 )條所訂的新設酌情延展任期 (總
計不超逾 5 年 )的安排。請解釋上述類別區域法院法官不

獲納入條例草案中有關延展任期安排的原因。  
 

1 1 .  現時，根據第 3 3 6 章第 1 1 A ( 3 )條，區域法院法官除非在

1 9 8 7 年 1 月 1 日前獲委任，否則達至法定退休年齡後酌情延

展任期 (總計不超過 5 年 )的安排對他們並不適用。由於沒有現

職區域法院法官是在 1 9 8 7 年前獲委任，因此酌情延展任期的

安排並不適用於任何現職區域法院法官。  
 
1 2 .  第 3 3 6 章擬議新訂的第 1 1 A ( 2 A )條旨在使酌情延展任期

的安排適用於任何已選擇新安排的現職區域法院法官。換言

之，就沒有選擇新安排的現職區域法院法官而言，若他們年屆

法定退休年齡 (現時為 6 5 歲，條例修訂後仍將為 6 5 歲 )時仍屬

區域法院法官職級，則酌情延展任期的安排將不適用於他們。  
 
(c) 謹請澄清，根據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 (第 4 8 4 章 )第 4 2

條獲委任的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的正常退休年齡，在條例

草案中將會是由第 4 0 1 章第 6 ( b )條所訂明 (即 6 5 歲 )，還

是由第 4 0 1 章經修訂的第 6 ( c ) 條所訂明 ( 即 6 0 或 6 5
歲 )。  

 
1 3 .  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的司法職位不是獨立的職級，而是與

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的職級掛鈎。因此，根據第 4 0 1章
經修訂的第6 ( 1 ) ( b )條，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的正常退休年齡仍

會維持在6 5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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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第 4 0 1 章擬議新訂第 1 1 A 條，訂明可選擇轉至延展安排

的指明法官及司法人員。謹請澄清，在條例草案生效當

天，若有法官及司法人員已年屆正常退休年齡，但仍繼續

任職至所須日子，以就在他們未屆相關正常退休年齡時已

展開的法律程序頒下判決 (分別憑藉《高等法院條例》 (第
4 章 )第 1 1 A ( 2 )條、第 3 3 6 章第 1 1 A ( 2 )條或第 4 0 1 章第

6 ( 4 )條 )，他們是否有權根據該項新條文選擇轉至延展安

排。  
 

1 4 .  第 4 0 1 章第 1 1 A 條訂明，“指明人員”在以下情況可選擇

新的退休安排： ( i )該人員在條例草案生效前，已按可享有退休

金的條款受聘；以及 ( i i )在條例草案生效時，該人員尚未年屆

正常退休年齡，或其現有任期尚未屆滿。  
 
1 5 .  一般而言，已屆正常退休年齡的法官及司法人員，除非任

期獲延展，否則必須離任 (第 4 章第 1 1 A 條可作爲參考例子 )。
因此，就已屆正常退休年齡或任期已屆滿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或

前法官及司法人員而言，即使根據相關法例 ( 例如第 4 章第

1 1 A ( 2 )條 )所賦予的權力繼續任職，亦只是為了使其能處理任

何在其離任前已在其席前展開的法律程序尚未完成的事宜 (例
如宣告判決 )。由於其任期並未因為如此 “繼續任職 ”而獲得延

展，該法官或司法人員將不會根據第 4 0 1 章第 1 1 A 條獲邀選

擇新安排。  
 
(e) 根據第 4 0 1 章擬議新訂第 1 1 B 條，法官及司法人員可藉

向司法機構政務長送遞採用指明格式的書面通知，選擇轉

至延展安排。謹請澄清，有關格式是否由司法機構政務長

指明，還是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第 4 0 1 章新訂第

1 1 C 條所發出的通告指明。  
 

1 6 .  法官及司法人員藉以表示是否選擇轉至新退休安排的格

式，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發出的通告指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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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謹請澄清，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分別根據第 4 章擬議新訂

第 1 1 A A 條、第 3 3 6 章新訂第 1 1 A ( 5 )條、第 4 0 1 章新訂

第 5 A ( 4 )條、第 4 0 1 章新訂第 1 1 C 條及第 4 8 4 章新訂第

1 3 A ( 2 )條發出的通告，是否屬須由立法會根據《釋義及

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 4 條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

的附屬法例。  
 
1 7 .  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相關條文發出的通告乃屬行政性

質，當中將會列明有關選擇安排的細節，包括通知的格式、遞

交通知的方法，以及有關不同類別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選擇安排

的具體影響等。為此，有關通告並非附屬法例，因此無須由立

法會根據第 1 章第 3 4 條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。  
 
(g) 就條例草案藉第 4 0 1 章擬議新訂第 1 2 A 條而為終審法院

首席法官和常任法官以及高等法院法官引入的新酌情提早

退休安排，謹請澄請，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否決酌情提早

退休的申請 (或如行政長官否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的

有關申請 ) ， ( i ) 而申請人又要求就申請被拒一事作出覆

檢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本人 (或行政長官，視乎個案而定 )
是否有權作出有關覆檢；及 ( i i )在首次申請被拒後，申請

人可否在年屆 6 5 歲前根據第 4 0 1 章新訂第 1 2 A 條再次

提出申請。  
 

1 8 .  司法機構不打算引入機制，令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(或行政

長官，視乎個案而定 )可就任何酌情提早退休申請被拒的個案

作出覆檢。此安排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第 4 0 1 章獲賦予其

他類似權力的安排一致。若申請人確實不服，可考慮就終審法

院首席法官 (或行政長官 )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。  
 
1 9 .  無論如何，若情況有重大改變，申請人可考慮在年屆 6 5
歲前再次提出酌情提早退休的申請。  




